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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很多受害者身体受到损害但却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最终导

致严重后果。三鹿事件的圆满解决并不能完全复制，因此我们需要在事故发生前就建立一种具有公益补

偿性质的基金制度，专门用于食品安全领域的争议解决。当受害者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获得有效的赔偿和

救济时，可以通过申请补偿基金来弥补自身损失。此种制度在食品安全领域完全处于空白状态，其建立

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从补偿基金的运行模式、机构选择、基金来源

与支出、监督监管等方面具体分析，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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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ood safety accident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in China, and many victims have suf-
fered physical damage but are unable to receive timely and effective compensation, ultimately lead-
ing to serious consequences. The successful resolution of the Sanlu incident cannot be completely 
replicated, so we need to establish a fund system with a public welfare compensation nature before 
the accident occurs, specifically for resolving disputes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When the victim is 
unable to obtain effective compensation and relief through other means, they can compensate for 
their own losses by applying for a compensation fund. This system is completely in a blank stat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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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and its establishment needs to solve many problems. China can fully draw 
on advanced experiences from outside the region, analyze the operation mode, institutional selec-
tion, fund sources and expenditures, supervision and supervision of compensation funds, and estab-
lish a food safety accident compensation fund system based on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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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食品从研发到生产所经历的环节逐年增多，与此对应的是，食品中可能潜在

的不利因素也越来越多。有医疗机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每年应该有不少于 20 万人因为食物中毒或者其

他食品安全问题入院治疗 1，近些年影响比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受害者在事故

后一般很难及时得到足额的赔偿。 
以三鹿奶粉为例：2008 年，中国质量监督检验总局对于婴幼儿奶粉进行了大规模检查，结果显示，

有 22 家奶粉企业在产品中非法加入了三聚氰胺，这是一种有毒的化学产品，一直被明令禁止使用。这次

事故的受害者数量大约为 30 万，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责令非法企业停产整顿，其中就包括三鹿集团，不久

后三鹿集团就宣告进入破产程序 2。有媒体爆料称该事件的受害者每人最多只能拿到 2000 元的赔偿款，

这与治疗费用相比相差甚远，因此很多受害者提起了诉讼来寻求经济赔偿，但多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

为了确保受害者可以及时得到治疗，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联合了 22 家奶制品公司共筹集 11 亿元，其中

大部分用于支付治疗费用和一次性的赔偿款，剩余小部分则成立了医疗救助基金。此次事件的赔偿工作

持续了半年左右，一直到 2009 年才算基本完成 3。 
其实很容易理解，在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之后，企业需要停产召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经济危机，那此时受害者就会遇到一些难题：企业没钱，不管是通过诉讼程序还是破产程序，赔偿金都

拿不够或者根本拿不到；我国缺少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也没有食品强制险，受害者无法得到及时且足

额的赔偿；受害者可能在事故发生初期还没有相关症状，或者治疗后仍有后遗症，那么此时事故的赔偿

就不应该是一次性的，而应当实施长期计划。 
虽然三鹿事件最终圆满解决了，但可以看出，受害者寻求经济赔偿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国家最后

的解决方式也只能救急使用，不可推广，那么我们就需要将应急措施制度化，以此来保证下次再发生类

似事故时可以及时高效地解决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制度。 

2.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制度概述 

2.1. 现行法律制度 

我国陆续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来构建食品安全法律规范体系，各省市和地区也基于当地实际情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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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每年至少 20 万人食物中毒，手机新浪网，https://news.sina.cn/sa/2004-11-25/detail-ikknscsi4916889.d.html?From=wap。 
2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百度百科，https://mbd.baidu.com/ma/s/L5YKYlR3。 
3中国乳协：三鹿毒奶粉案 27 万患儿已获赔，中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1/06/id/4531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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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了相关规章制度作为补充规定来完善食品安全体系。 
《食品安全法》第 148 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

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 4。《产品质量法》第 43 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

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第 44 条规定：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残疾甚至死亡的，侵害人应当赔偿一系列必要的费用 5。《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残疾甚至

死亡的，应当赔偿医疗费等一系列合理费用 6。 
虽然现行法律规定，消费者在遭受食品侵权后可通过司法程序来寻求救济，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但

存在很大弊端，即：在实践中，一般大规模食品侵权事故发生后，受害者能够通过司法程序得到及时赔

偿的情形少之又少，往往会伴随着取证困难、企业难以执行等问题[1]。我国目前还没有其他完善的救济

制度，例如：我国没有强制规定企业必须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无法给予食品事故的受害者以有效救济。 
除此以外，我们有与社会救助相关的制度，例如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提及到的社会救济和地方制

定的执行救助制度等[2]。这两种制度同样存在弊端，即：救助的范围限制很严格，一般仅限于没有经济

来源、生活困难且极度需要救助的申请人，而不是全部受害人，并且就算通过了申请，其能够发放的救

济金数额也很小[3]。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国目前已有的救济制度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人救济不足，而有关食品安全事

故补偿基金制度的规定则完全是空白状态，若可以建立起完善的补偿基金制度，应该可以解决食品安全

事故的救济难题，更有效地保障受害者的权益。 

2.2. 制度建立存在的问题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的模式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政府基金模式，一种是信托基金模式。若采用政

府基金模式，即政府发挥主导和管理的双重作用，虽说建立容易，但势必会造成政府控制的情形，若采

用信托基金模式，将基金委托给专门机构，企业和个人可能不同意将资金交付给其他机构，资金的安全

也不好保障。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需要设立管理机构，若采用政府基金模式，则由政府直接进行基金管理，无需

额外设立机构，若采用信托基金模式，则需要将基金交付给专门的机构，那是选择现有的机构兼职管理，

还是在现有机构内部再增设一个机构，亦或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第三方管理机构，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补偿基金的资金额度要求巨大，若由政府直接行政拨款，那金额肯定会有所限制，且程序复杂，还

会受政策影响，若由社会各界进行捐助，那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大，资金的金额无法保证，时效更无

法保证，若由食品企业按规定缴纳资金，这相对来说最合理，但在大规模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单纯的

企业缴款恐怕难以保障全部受害人的权益。 
补偿基金的救济支出问题很实际，虽说基金建立的目的在于对受害人进行救济，但也不能盲目救济，

应当受到适度的限制。什么人算是受害者，多长时间内可以申请救济，补偿基金具体应该怎样发放，这

些都是需要在制度建立前考虑的问题。 
补偿基金如果成功建立的话，其筹集的资金金额必定不是小数目，因此必须严密监管基金的实际运

 

 

4《食品安全法》第 148 条：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

赔偿损失。 
5《产品质量法》第 43 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

售者要求赔偿。 
6《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

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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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况，内部要进行自我检查，外部也要建立详细的监督体系来保障基金运作的安全，监督措施需要仔

细斟酌，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3.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的域外经验 

3.1. 德国 

上世纪初，德国有一个与三鹿事件很相似的事件。具体情况如下：德国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医药公司

研发出了一种叫康特甘的镇静药，能够缓解孕妇的早孕反应，效果很不错，深受孕妇群体的喜爱。但不

久之后有实验发现康特甘具有十分严重的副作用，轻则引发婴幼儿畸形，重则导致四肢残缺，而已经服

用过药物的受害人不少于几千人 7。 
因为影响较为恶劣，德国检察院就此事向法院提起了公诉，但是诉讼难度很大，多次开庭都没能解

决，最终该案中止审理。后来政府亲自出面，受害人与医药公司达成和解，受害人不再索取高额赔偿，

也不再提起诉讼，而医药公司要出资一亿马克建立“残障儿童救助基金会”，专门用来救助康特甘事件

的受害者们。德国议会也通过立法将其认定为公法机关，并且政府也向救助基金会拨款了一亿马克。这

些资金在九十年代就已经用光了，但仍有受害者需要救助，因此德国在 2005 年又设立了“康特甘基金会”，

三年间一共收到药品企业、社会捐赠和政府拨款共计 3.5 亿欧元 8。 
德国的“康特甘事件”有几个特征：1) 当时德国的医疗信息系统发展很完善，受害者的病历以及具

体的取药记录都可以查到，因此收集证据比较容易。2) 可以通过专门的医学鉴定中心来明确受害人的症

状与康特甘药品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3) 该事件最后是由检察院出面向法院提起的公诉，这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受害人的不利诉讼地位。当年德国的司法制度相比我国更为完善，但该事件的民事诉讼依然以

失败告终，依然需要建立补偿救助基金会来解决后续的问题。 
而在三鹿事件中：受害者多数情况下无法提供能证明婴幼儿患病与奶粉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据，

并且受害者需要自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请求经济赔偿，有人压根请不起律师，请了也依旧会因各种

原因遭到司法的拒绝。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但食品安全事故却时有发生，受害

者数量不可小觑，那么借鉴德国的经验，我们应该在食品领域设立一个专门的基金。 
虽然德国基金会的现阶段发展和资金储备都很稳定，但其的救济也仍旧集中在设立最初的适用范围，在

其内的受害者可以依据基金会的程序申请补偿，但在适用范围之外的受害者则无法享受基金会的补偿，只能

另寻其他救济方式。可以看出，德国对于补偿基金的受众群体界定十分严谨，而且他们并没有采用概括的方

式，而是逐个列举了具体的适用类型和例外情况[4]，这种资金的具体支出方式非常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3.2. 新西兰 

新西兰出台了《意外事故补偿法》，其中包括谋生者基金，是对因意外事故而受到人身损害的谋生

者进行补偿，而机动车事故基金，是对因交通事故而受到人身损害的受害者进行补偿，并且后来在修正

案中又新增了补充基金 9。该法提出了一种很新颖的意外事故补偿方案，在人身损害方面基本可以代替侵

权法，该方案的提出在新西兰引起了广泛讨论，尤其是应当由谁、用何种方式来负责整个补偿方案的运

行，是讨论的中心内容。 
新西兰通过建立补充基金、机动车事故基金以及谋生者基金的方式来实现对于受害者的补偿救济。

其采用的是政府主导形式，但是不由政府直接管理各项基金，而是设立补偿基金委员会专门负责具体事

 

 

7致畸镇静剂 康特甘丑闻-2， 
https://mr.baidu.com/r/1mdgcfZfqJW?f=cp&rs=851241335&ruk=9tq0owNEs9qTF0e9sF9-Jg&u=3db6c8989f3ad19e。 
8“三鹿事件”后遗症：“免费救治”政策走样，资讯-凤凰网，https://news.ifeng.com/mainland/200812/1209_17_913746_2.shtml。 
9详细解读新西兰的意外事故伤害保险 ACC 制度|163，手机网易网，https://m.163.com/dy/article/D8RJCST90516SBV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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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补偿基金的顺利运行，还可达成对受害者进行有效补偿救济这一重大目标。新西

兰当时关于补偿基金的机构选择的具体情况是，要么是由国家主导，要么是由私人保险公司运行。而据

调查显示，由私人保险公司运行的成本是专业机构运行的数倍，因此，新西兰特意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

即意外事故补偿委员会 10。 
同时规定，补偿委员会也可依据自己的意愿委托私人保险公司来帮助其完成工作，这样的机构选择

可以控制在运行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还能高效完成地救济任务。该补偿委员会成员有三人，一人必须

是有 7 年以上相关职业经验的检察官或者律师，这种成员设置使得基金会的运行可以最大程度地独立于

政府，避免受到不当控制。 

3.3. 日本 

日本创设了行业基金制度，即在某一行业内的企业之间通过联合缴纳资金的方式储备一定数额的资

金，在该行业发生大规模侵权事故时，这笔资金可以及时赔偿消费者，也可以保证侵权企业不至于破产。

例如日本的“森永毒奶粉”事件 11，其设立了“恒久救济”，由非营利组织向侵权者进行追偿。日本将

本应该由侵权企业承担的单一的企业责任转变成行业责任，不仅保障了受害者得到高效赔偿的权利，也

最大限度分担了企业的风险。 
行业基金制度不仅要求国家、法律和企业自身对企业的运营行为进行监督监管，还要求行业协会参

与其中，利用其专业化的行业经验对企业行为进行监管 12。原因在于国家对于所有的行业都有监管的义

务，工作量巨大，那势必会因为精力有限而导致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出现，况且行业的具体情况国家并不

熟悉，很难提供专业化的监管，这时行业协会就应该出面来弥补国家监管的漏洞。并且行业基金在损害

赔偿的数额方面有统一且公开的标准，这样不会导致受害者情况相似，但赔偿金额天差地别的情况出现。 
日本在内部完善了行业协会的治理结构，建立了专门的监管部门，这样就能做到自查自检，可以保证补

偿基金在运行时的内部控制，同时又在外部构建了系统的外部监督机制，将某一企业的侵权事件转化为行业

风险，基金会的信息透明公开，时刻接受社会监督，双管齐下，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补偿基金的救济功能，

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很全面，因此我认为日本在补偿基金的监督监管方面对我国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4.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制度的建立 

4.1.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的运行模式 

补偿基金可采用的模式有两种：政府基金模式与信托基金模式。政府基金模式的重点在于政府的参

与，其较强的号召力有利于基金的设立和管理，并且资金筹集后统一交由政府管理，更能取得公众的认

可[5]。但是目前政府加强了对基金的管制，除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基金项目外，不再加设新的项目 13，

那么采用此模式会受到制度的限制，补偿结果也会受到政府财力和政策的影响[6]，无法事先预测确定。

而且在资金上交政府后，对受害者予以补偿的主体就变成了政府，但政府并不是食品安全事故的当事人，

这显然不合逻辑[7]。因此，虽然采用政府基金模式在实践层面具有不小的优势，但究其根本无法保障受

害者的权利。 
再来看新西兰所采用的信托基金模式。信托是指委托人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其遵照委托

 

 

10新西兰 acc 赔偿标准，https://mbd.baidu.com/ma/s/pIh6Csrc。 
11森永奶粉事件，百度百科，https://mbd.baidu.com/ma/s/QFfKXBuQ。 
12日本启示录：食品安全源自马拉松式消费维权， 
https://cj.sina.cn/article/norm_detail?url=http%3A%2F%2Ffinance.sina.cn%2Fsa%2F2012-05-24%2Fdetail-ikkntiam6275925.d.html&from
=wap&autocallup=no&isfromsina=yes。 
13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2002 年第 9 号国务院公报，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9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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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愿以自己的名义，对财产进行特定的管理和处分[8]，采用这个模式有以下原因：1) 保证补偿基金的

独立性。若采用这种模式，补偿基金便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信托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受托人只有委

托人所授予的管理权利，虽然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办事，但必须遵循委托人意愿，不可随意处分，即补

偿基金的资金和管理人的自身财产必须明确区分开，这两者在使用过程中绝不可互相影响。若采用政府

模式，补偿资金与财政资金混在一起，补偿基金的使用必定会受到约束，其专项目的也会受到影响。 
2) 保障受害者的救济权。受害者所享有的权利不仅包括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申请补偿，还包括补偿

不完善或遭到拒绝时，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的权利，这也是司法对于补偿基金监督的体现。但若是采

用政府模式，政府负有管理与监督的双重任务，那么受害人就很难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有效的救济。 
3) 明确补偿行为的法律关系。补偿基金的运作主要涉及三方主体：食品公司、受害者即、补偿基金，

食品公司事前按照程序向补偿基金缴纳资金，补偿基金以自己的名义对于符合法定要求的受害者给予补

偿，三方关系非常简单。若采用政府模式，那么补偿的主体便是政府，这不符合事实逻辑。 
综上所述，政府模式高效便捷，但不适合补偿基金，信托模式操作有困难，但更有利于补偿基金救

济目的的实现，也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4.2.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的机构选择 

在我国的三鹿奶粉事件中，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就曾接受过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的委托，在最后的赔

偿阶段管理医疗赔偿基金，因此在涉及补偿基金机构选择的问题时，可以借鉴新西兰的做法。食品安全

事故补偿基金管理机构的选择有两种模式[9]： 
第一种模式是直接在现有的机构内部增加设立一个部门，专门负责补偿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可以加

设在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内，也可以加在社会保障机构内，但需要注意的是，补偿基金的资金必须和财政

资金明确分离。这种模式可以提高政府办事的效率，也可以避免大量的人力财力消耗。 
第二种模式即新西兰“谋生者基金”所采取的模式，单独成立一个专门的第三方补偿基金管理机构，

由该机构直接负责补偿基金的运作与管理。遵循我国常见的管理模式，可先设立全国性的食品安全管理

机构，再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具体执行补偿工作，其内部可参照公司的治理体系设置三个组织：设立管

理委员会负责决策，设立执行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设立监督委员会负责运作的监督。 
笔者认为成立专门的第三方补偿基金管理机构更为可行，不仅专款专用、提高效率，还能保障受害

人的合法权益。 

4.3.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 

依照德国“康特甘”基金会现行的模式，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总体上包含了三个部分，其中以食品

公司的缴款为主，以政府行政拨款和社会各界的捐助为辅，三者并存。 
1) 政府行政拨款。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专门的定期拨款和行政处罚费用[10]。 
就定期拨款而言，我国《预算法》中有关于设置预备费的规定，即按照一定比例提前储备资金，用

来处理突发事故或者其他难以预料的费用 14。食品安全事件一般事发都很突然，难以预判，其应该算在

“其他难以预料的费用”范畴内，并且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会破坏社会安定，因此国家向补偿基金进行

拨款就非常有必要了。 
就处罚费用而言，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九章规定，政府会严惩违法的食品公司，处以高额的罚款。

大多数的食品安全事故都是来源于食品公司知法犯法，想要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赚取高额的利润，

 

 

14《预算法》第 40 条：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

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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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将消费者的健康抛之脑后，那么基于“公平”原则，违法的食品企业所缴纳的行政处罚款项就应该

注入补偿基金，惠及民众，以此来救济更多的受害者。 
2) 社会捐助。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四章规定，企业和个人在进行公益性捐赠后可以享受到减

税或免税的优惠政策 15，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政策对社会向公益性基金捐赠的行为是认可且支持的。而

具体到捐赠行为，其实社会募集的方式也有很多：可以发行福利彩票，可以举办拍卖会、音乐会等大型

活动，将售票所得善款投入基金会，也可以利用自媒体等网络媒介号召社会群众进行捐款，或者直接向

慈善机构募捐也是可以考虑的方式。 
3) 食品公司缴款。这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补偿基金成立的初衷便是对在食品安全事故中受到损害而又寻求不到有效经济赔偿的受害者给予救

济，那么基于这个设立目的，食品行业的各家企业就非常有必要分别拿出一部分资金投入补偿基金，毕

竟行业的发展需要企业共同支持。 
目前针对缴款的具体方式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借助国家公权力和税款一起征收[11]，一种是利用食品

行业的自律性自行征收[12]。借助国家公权力征收的话会很便捷高效，但很有可能会受到政府的控制，而

食品行业自行征收的话过程可能会稍显麻烦，但可控性强，因此相比较而言，我建议国家采用食品行业

自行征收资金的方式，并且要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分别设置征收金额，这样更为公平合理。 

4.4.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的支出方式 

虽然德国“康特甘”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对受害者进行救济，但也不能没有章程、没有限度地救

济，要合理适度，才能持续发挥最大的价值。 

4.4.1. 补偿基金的适用范围 
第一，适用对象的范围。补偿基金并不是针对任何人的申请都可以无偿救济的[13]，其可适用的对象

主要包括：1) 侵权人不能确定的。包括无法查到侵权人或者多人侵权，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一个而又不满

足共同诉讼条件的。2) 侵权人可以确定，但其无力赔偿又没有购买食品责任保险的。3) 侵权人确定且购

买了保险，但仍然无力赔偿且保险赔偿的金额较少不足以承担受害者的损失[14]。 
第二，补偿时间的范围。食品安全救济虽说不是一次性的，但也不可无止境救济。我国民事权利救

济的有效时间为三年 16，参照此项内容，我们可以规定补偿基金的申请补偿时效为三年，其中损害明显

的，从受损害之日起计算；损害当时未能及时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事故侵害引发的，从损

害确诊之日起计算。 
第三，补偿责任的范围。补偿基金所承担的责任是对于食品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补充，那么其范围

就应该在侵权赔偿的范围之内。学界争议颇多的问题是除了受到实体损害之外，精神损害是否可以申请

补偿基金。在食品安全事故中，受害者的“生命权、健康权”通常会受到“严重的”侵害，这与法律所

规定的精神损害的成立要件极为相符 17，因此精神损害应当在侵权赔偿的范围之内，那么相对应的，补

偿基金的责任范围就也应当包含精神损害。 

4.4.2. 补偿基金的支出程序 
补偿基金涉及当事人众多，利益重大，因此每一笔支出都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补偿基金的支

 

 

15《公益事业捐赠法》第 24 条：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

得税方面的优惠。第 25 条：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个人所

得税方面的优惠。 
16《民法典》188 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

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17《侵权责任法》第 22 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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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程序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明确受害者。食品侵害事件发生以后，相关部门应第一时间成立应急小组，通过当事人申请

和管理部门协调等方式明确受害者人数和基本情况，并同步给补偿基金会。 
第二，确定补偿金额。在了解事故基本情况后，基金会应立即制定补偿方案，确定补偿金额的标准，

向社会公开并同步举行听证会，根据受害者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补偿金额。 
第三，发放补偿款。在受害者对补偿金额无异议后，基金会应及时发放补偿款，可以由受害者自行

领取，也可直接发放到受害者的预留账户。 
第四，司法救济。受害者若对补偿金额或者程序有异议，可以自行申请司法救济。 

4.5.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的监管 

补偿基金是为了在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后救济受害者而设立的资金集合，其金额必定不是小数目，

涉及重大利益问题，因此对基金会的运作要慎之又慎，要内部、外部共同作用来对其进行严密的监管。 
补偿基金可以在内部设立监督委员会，便于自我检查，外部监督稍显复杂，从监督机构的角度可分

为以下几类： 
1) 中介的监督。根据基金管理的一般规范，基金内部需要有专门的机构负责信息披露问题 18，而这

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制财务报告，为了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应规定由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担任

的中介机构对财务报告进行强制审计[15]，并在检查后出具合格报告。 
2) 政府的监督。补偿基金的设立和运作都会涉及很多复杂且专业的内容，如果补偿基金的工作人员

和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利用职业便利串通起来进行违法交易，那受害者的利益必定会受到损害，所以需

要政府适度监督补偿基金，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 
3) 媒体的监督。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媒体应当第一时间督促补偿基金尽快对受害者开展补偿救

济工作，在补偿基金举办听证会时，媒体应当全程报道以确保受害者及时知悉，在补偿基金发放工作开

始后，媒体应当跟踪报道受害者的实际获偿情况，并予以公开。 
4) 司法机关的监督。补偿基金的运行不可避免会存在问题，如果补偿基金拒绝了受害者的救济申请

或者补偿金额存在问题，受害者可以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5. 结论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的运行模式，应当选用信托基金模式。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的机构选择，要成立独立的第三方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由该管理机构直接承

担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同时参照法人的治理结构，内部设置三个层次：即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监

督委员会，对补偿基金的具体事项进行管理。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应以食品企业的缴款为主，政府行政拨款和社会各界的捐助为

辅，以三种方式并存的方式筹集所需资金，以备不时之需，解决民生大事。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的资金支出，切记不可随意支出，要做到既快速及时、又遵守章程，要明确

申请补偿基金的对象是否符合条件，是否在补偿基金的责任范围内，以及是否按步骤申请补偿基金救济，

审核通过后第一时间给予受害者救助，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害的发生。 
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的监督监管，要内部、外部共同作用来对其进行严密的监管。在内部建立专

门的监管部门，自查自检，保证补偿基金在运行时的内部控制，在外部构建系统的外部监督机制，时刻

 

 

18《基金会管理条例》第 5 条：基金会依照章程从事公益活动，应当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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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国家、社会和司法的监督，最大程度地发挥补偿基金的救济功能，弥补受害者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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